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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中央大學 106學年度學雜費審議小組會議  紀錄 

時    間：106年 6月 2日(星期五) 上午 9時 

地    點：行政大樓 3樓會議室     

主    席：李副校長光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:吳月桂 

出席人員：詳簽到表 

列席人員：李主任小梅、王所長曉雯、蕭組長嘉璋 

壹、主席報告： 

貳、討論事項： 

一. 案由：106學年度本地生及境外生(陸生、外籍生)學雜(分)費收費標準乙

案，提請討論。 

說明： 

1.依教育部 4月 20日函文表示，106學年度大學學雜費收費基準調整幅度

(基本調幅)為 0.44%。本校依「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取辦法」規定，製

作本校財務、助學及辦學綜合指標檢視表(如附件 1)，經檢視上述指標，

均符合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審議基準。如擬調整 106學年度學雜費收費

基準，依規定應完成校內學雜費審議法定程序(包含舉辦向學生公開溝通

說明會議及設置學生意見陳訴管道等)，並於 6月 5日前報部審議。 

2.經調查目前頂大尚無調整學雜費之計畫，並簽請校長裁示，本校 106學

年度學士班學雜費收費基準維持不調整。檢附 106學年度學雜費收費標

準草稿供參(如附件 2)。 

3.本案擬提送行政會議討論，俟通過後報部且公告周知。 

決議：通過 106學年度本地生及境外生(陸生、外籍生)學雜(分)費收費基

準維持不調整。 

二. 案由：106學年度碩士在職專班學分費收費標準備查(除會計研究所企業資    

源規劃會計在職專班及高階主管企管碩士班（EMBA）)乙案，提請討論。 

說明：105.10.27已函文調查本校各專班之學分費收費標準。20個系所專

班(除會計研究所企業資源規劃會計在職專班及高階主管企管碩士

班（EMBA）)，均回覆維持 105學年度之收費標準，不予調整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三. 案由：106學年度起會計研究所企業資源規劃會計碩士在職專班學分費調整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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費方式及標準乙案，提請討論。 

說明： 

1. 會計專班 104學年度成立，招生名額為 20名，學分費目前為每學分

10,000元。在此收費標準下，二年級學生剩 16名，一年級學生僅剩 9

名。 

2. 為維持會計專班順利營運，擬自 106學年度起調整學分費至每學分

7,200元(新舊生適用)。 

3. 調整後的試算利潤為 2,307,000元大於調整前的試算利潤 525,000元。

(如附件 3)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四. 案由：106學年度起管理學院高階主管企管碩士班（EMBA）學分費調整收費方

式及標準乙案，提請討論。 

說明： 

1. 管理學院高階主管企管碩士班（EMBA）擬自 106學年度起，將原學分費

收費方式（現行標準為每學分 10,000元）改為「總額制」，亦即，學雜

費基數仍維持原收取標準，總學分費則擬分成四期繳費，前四學期每學

期繳交 120,250元，第五學期起僅需繳納學雜費基數。 

2. 調整前後之總學雜（分）費摘述如下:（如附件 4，請 EMBA主管說明） 

（1） 一般經營管理組:調整前為 51.8萬元，調整後為 52.9萬元，調漲

1.1萬元。 

（2） 兩岸經營管理組:調整前為 62.6萬元，調整後為 52.9萬元，調降

9.7萬元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叁、臨時動議： 無 

肆、散會：106年 6月 2日上午 09 時 50  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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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理學院 104 學年度第 2 次院務會議會議紀錄(摘錄) 

時    間：105 年 5 月 17 日上午 10 時 15 分 

地    點：志希館 11 樓會議室 

主    席：沈院長國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錄：陳怡曲 

出席委員：沈院長國基、洪委員秀婉、陳委員奕明、高委員櫻芬、鄭委員保志、 

          王委員啟泰、李委員小梅、陳委員仲儼、沈委員建文、陳委員德釗、 

          林委員熙禎、范委員懿文、薛委員義誠、沈委員信漢、李委員韋憲、 

          王委員銘正、曹委員真睿、陳委員建中 

請假委員：鄒委員孟文、鄭委員晉昌、鄭委員漢鐔、陳委員炫碩、鄭委員明松、 

          陳委員春希、王委員存國、鄭委員有為、林委員文政、高委員信培 

列席人員：葉錦徽副教授 

頒發勞動部獎狀：(略)  

頒發獎牌：(略) 

主席報告：  

 (略) 

 

提案討論： 

一、提案單位管理學術研究中心：「EMBA 106學年度一般組及兩岸組學分費」調整 

案。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如附件1(pp.1-7)。 

 

臨時動議：無 

散會：上午 11 時 10 分 

 



管理學術研究中心 

104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 

【管理委員會】會議記錄 

時    間：民國 105 年 5 月 4 日 中午十二時○分至十二時四十五分 

地    點：管理二館 229 會議室 

出席人員：王委員存國、李委員小梅、徐委員之強、 

杜委員秉叡、鄭委員漢鐔、陳委員奕明、葉委員錦徽 

請假人員：鄒委員孟文、洪委員秀婉 

列席人員：龐慧玲、王藝瑋、李宜樺、張雅芳 

主    席：沈院長國基 

報告事項 ：略 

討論事項： 

一、 略 

二、 略 

三、 106 學年度 一般組及兩岸組學分費調整案 

說明： 

1. 各校都在思考如何讓整個 EMBA學程較以往更具市場競爭力，本中心將調

整 EMBA學程規劃，學分費也將同步調整。本院 EMBA 學分費已 18 年未

調整，本次並非單純的調漲或是調降學分費，而是因應市場改變所規劃的

全面調整課程及收費方式。 

2. 學雜費基數不調整，仍依學校目前收費標準每學期 12,000 元(未來將依據

學校收費同步調整)。學分費收費方式，將改為「總額制」，即總學分費分

四期收費，每學期繳交 120,250 元。每位學員總學費為 481,000 元+12,000

元(學雜費基數)x 4(學期)=529,000 元。 

3. 若此案通過，將送本院院務會議及本校學雜費審議小組會議審議，並提行

政會議通過後，報部備查。 

4. 106 學年度學雜費調整草案，如附件二。 

 

決議:照案通過。 

 

四、 略 

五、 略 

臨時動議:  

略 



高階主管企管碩士班(EMBA) 

106 學年度學雜費收費標準調整  公開溝通說明會 

時 間: 105 年 6 月 28 日， 13:00-14:00 

地 點: 227 教室 

主持人:EMBA 李小梅執行長 

與會人員: 詳簽到單 

壹、 執行長報告: 

一、 調整學雜費的源起 

二、 調整對象為 106 學年度入學新生 

貳、 學生建議與交流 

參與者徐先生： 

分學期繳納總額很好，最近許多國中高中也有類似會議，因應物價上

漲，只有些微調漲是可以接受的。其實中央 EMBA 在外名聲很好，許

多人因為知道中央比較嚴格，不敢來報考，但中央仍維持一定的水準，

保有自己的傳統。這樣的漲幅可以接受。  

參與者陳先生： 

調整的幅度並不多，且學校一直保有自己的教學品質，這很重要，很

值得就讀。 

 





高階主管企管碩士班

106學年度學雜費調整說明

國立中央大學管理學院
高階主管企管碩士班



管理學院-高階主管企管碩士班

適用法源

依據教育部《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取辦法》：
• 在職專班學雜費收費基準不限調幅，由學校調整後報教育部備
查。

• 調整學雜費收費應符合資訊公開程序與研議公開程序



管理學院-高階主管企管碩士班

學雜費調整方案、理由與支用計畫

• 調整為更具競爭力的學雜費收費方式(總額制)
• 一般組兩岸組調整為同樣的收費方式和學費金額
• 調整後EMBA經費總收入較調整前略少，將調整其他行政支出
，不影響學員學習資源

調整前 調整後

組別 一般組 兩岸組 一般組 兩岸組

總學費 $518,000 $626,000 $529,000 $529,000

學雜費 $12,000 $12,000 $12,000 $12,000

學分費 $10,000 $10,000
(境外$13,000)

- -

學分費基數 - - $120,250 $120,250

備註 EMBA學生每年繳交兩學期，共收四學期基本學分費。
未繳完四學期基本學分費者，學雜費基數必須與基本學分費一併繳交。



管理學院-高階主管企管碩士班

參考資料

採總額制學費的EMBA：
學校 收費方式 總額

中央大學EMBA 前4學期收取學雜費$132,250元；第5學期起收取
當學年度學雜費至其畢業為止 52.9萬元

台灣大學EMBA
每學期$142,600元，在學之前6學期繳交學雜費
（不另收學分費）；第七學期起收費標準為「學雜
費基數$12,720元+學分費$11,130元」

85.6萬元

清華大學EMBA 前4學期收取學雜費$140,000元；第5學期起收取
當學年度學雜費至其畢業為止 56萬元

台科大EMBA 每學期繳交固定學分費$61,500元與學雜費15,380
元，共繳6學期 46.1萬元

北科大EMBA 每學期固定繳交$109,517元，共繳4學期，第三年
後僅繳交學雜費$16,500元 43.8萬元

北科大EMBA
境外專班

每學期固定繳交$132,500元，共繳4學期，第三年
後僅繳交學雜費$16,500元 53萬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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